
113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報名注意事項： 

 

**請注意:教師線上填報介聘申請表時間:113 年 2 月 5 日(一)~113 年 2 月 17 日(六)17:00。 

*教師持從網頁上下載列印之「線上申請證明」＜請務必列印出最後一次修改後之版本，以確 

 保報名成功＞及相關「證明(佐證)文件」，於報名期限內送至人事室審核後存查，【「線上申請 

 證明」毋須送各縣市教育局(處)審核】。 

*報名期間系統會自動發送 E-mail，提醒報名教師是否報名成功，請教師記得查收報名期間之  

 E-mail。 

 

 

*有意申請介聘之教師須謹慎選填志願，最後一個志願都有可能成功(不可心存僥倖心態)，因 

 積分處於高分群的教師在多角調有可能與您達成介聘。 

 

 

 

 

 

 

 

 

 

 

 

 

 



<以下摘自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報名首頁之重要內容,請務必詳閱> 

 

一、為使表件及積分審查人員便於核對資料，各欄位請填寫詳細。另為執行 113 學年度公立高 

    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之業務需求，教師介聘申請表格中填寫個人資料，且同意在遵守個資 

    法第 20 條的規定下，於介聘資訊系統處理您的個資，申請者所填資料，同意承辦單位處 

    理、利用。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助您瞭解使用以及保護您個人資訊，請務必詳細閱讀本 

    文中所列權利與義務等各項內容。 

二、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有高級中 

    等教育階段原住民重點學校，先行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介聘作業；經達成介聘 

    之教師所遺缺額連帶開缺供教師介聘使用。接著依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當年度介聘提列 

    缺額中有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及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 

    上之鄉（鎮、市、區）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先行辦理取得原住民族語或客語能力認證， 

    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教師之單調介聘作業；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所遺缺額，連帶開缺供教師 

    介聘使用。請具原住民族身分、客語中高級以上能力認證之教師，需審慎考量是否同意依 

    上開規定，若同意者，請於介聘申請表之特殊資格選填「是」。 

 

三、「基本資格」填表說明：以下資格僅能擇一選填。 

     (一)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 

        採計至多二學期） 

     (二)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重大傷病之事由須經教評會審 

        查通過) 

     (三)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未滿六學期，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 

        (不採計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具體事實須經教評會審查通過) 

     (四)於離島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服務六年以上。(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 

        均得採計) 

        <註：離島建設條例第 12-1 條規定，為保障離島地區學生之受教權，離島地區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初聘教師應實際服務六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臺灣本島地區 

             學校。前項所謂實際服務年限，除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者外，應扣除各 

             項留職停薪年資；以實際服務現職學校年資為限。據上，離島地區高級中等學 

             校教師申請介聘時，應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六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臺 

             灣本島地區學校。惟如 104 年 6 月 12 日前已在職之高級中等學校初聘教師，其 

             申請介聘之服務年限，依本條例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五)公費生或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甄選之教師於偏遠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服務六年以上。 

       (限非離島地區；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年) 

         <註：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5 條規定，接受公費生分發或專為偏遠地區學校 

              辦理甄選之教師應實際服務六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 

              務。惟經聯合甄選或介聘任職偏遠地區學校[限非離島地區]之教師，不受應實 

              際服務六年之限制。前項所稱實際服務六年，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 



              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 

              資，得採計至多二年。 

   備註：  

1. 經聯合甄選或介聘任職偏遠地區學校[限非離島地區]之教師，不受應實際服務六

年之限制;或 104 年 6 月 11 日以前任職離島地區之教師，請依符合資格條件，擇 

一勾選項次。  

        2.104 年 6 月 12 日以後任職離島地區教師，申請介聘至臺灣本島，符合資格條件者， 

          請選(四)。  

        3.106 年 12 月 8 日以後任職偏遠地區教師(指公費生或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甄選之 

         教師)，符合資格條件者，請選(五)。 

 

四、特殊資格選填： 

     (一)「特殊資格 1」：具原住民族身分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申請辦理具原住民 

         族身分教師之單調介聘作業。 

     (二)「特殊資格 2」：具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教師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四 

         點規定，申請辦理取得中高級以上客語能力 證明教師之單調介聘作業。(註:若當年 

          度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及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 區)之公立高級中 

          等學校有開缺時，具本資格之教師可填此單調缺，並可先行辦理單調介聘作業。) 

     (三)「特殊資格 3」：具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明，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 4 點 

         規定，先行辦理原住民族地區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公立原住民重點學校單調介聘 

         作業。(註:若當年度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有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公立 

         高級中等學校有開缺時，具本資格之教師可填此單調缺，並可先行辦理單調介聘作 

         業。) 

 

五、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5 條規定，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情形(接受公費生分發、 

    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之甄選)，教師係接受偏遠地區學校聘任者，應實際服務六年以上， 

    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偏遠地區學校屬離島建設條例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學校，其介聘限制依該條例規 

定辦理。 

    (二)本條例施行前已接受偏遠地區學校聘任。 

    (三)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公費生身分，其服務年限依公費生行政契約辦理。 

 

六、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作業要點第 6 點規定，教師申請介聘應以合格教師證書 

    所列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同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師證書者，以現職服務學校任教科別 

    為申請介聘科別。前項所稱任教科別，指經教評會審議通過由校長聘任之科別，同時應具 

    備該科之合格教師證書。申請介聘教師於調出時，所遺任教科別職缺供其他教師調入。達 

    成介聘之教師，經聘任後，應配合學校之課程安排（例如：日、夜間排課、國中部授課）， 

    不得拒絕。 



 

七、申請檢附之證件除申請教師年資積分採計至 113 年 7 月 31 日外，餘一律採計至 113 年 2 

    月 17 日，未滿 5 年者以採計現職服務學校之資積為限。另年資積分包括育嬰或服兵役留 

    職停薪等之採計規定，請參閱上述說明三。 

 

八、申請介聘教師應於 113 年 2 月 5 日至 2 月 17 日下午 5 時以前上網填報資料(並於 113 年 2 

    月 17 日以前列印完成線上申請證明連同佐證資料繳交至人事室)，學校人事室應於 113 年 

    2 月 19 日至 2 月 23 日下午 5 時以前完成資料審核 (並於線上點擊核可或駁回資料鍵)及列 

   印教師介聘申請表，並召開教評會進行審核。考量縣(市)立學校須將介聘相關資料送主管機 

   關審核，於 113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1 日下午 5 時以前上傳 PDF 檔期間，仍可進行網站登 

   錄之申請資料修正(修改處需有主管機關核章)。 

 

九、113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報名作業網站：請由溪湖高中首頁點選【教師介聘 

    資訊作業系統】後進入教師介聘資訊網頁後再點選【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或直接點擊 

    下列網址： https://gepin.hhsh.chc.edu.tw 

 

十、 教師法第 30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介 

     聘： 

(一) 有第 14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 項或第 1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尚在調查、解聘 

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 

(二) 有第 18 條第 1 項、第 21 條、第 22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情形，尚在調查、停聘處理程 

序中或停聘期間。 

     (三)有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情形，尚在調查、資遣處理程序中。 

     (四)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 

        學生，於義務服務期間。 

十一、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小組委員會議決議：同意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將該校學制公 

     告在教師介聘作業網站，提醒教師注意該校設有「普通高中」及「特殊教育」之學制爰 

     於電腦作業系統將上開學校區分「高中部」及「特教部」代碼。 另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 

     育學校（校本部、北區特教資源中心）亦分 2 個代碼參與介聘。   

 

十二、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因教學屬性不同，師資區分為特殊教育（校本部）及普通教育（瑞 

     平分校）二種學制，爰高雄市政府分列二校區分「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及「高雄市 

     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 

 

十三、2 個學校之體育專長限制說明 : 

 

     (一)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設有專長資格條件： 

        建議具有足球、射擊、射箭、軟網、棒球、柔道、跆拳道、田徑、擊劍、現代五項或 



        舉重專長之一者。 

     (二)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體育科--須授角力專長相關課程。 

 

十四、法務部所屬誠正中學相關權利義務 

 

       (ㄧ)該校收容感化教育學生，為顧及渠等受教權，該校教師無寒暑假。 

 

       (二)該校全體教師休假均比照公務人員休假辦法，並可申請國民旅遊補助費。 

 

       (三)該校實施彈性上班：上午 7：30 至 8：10 上班；16：30 至 17：10 下班（中午 12： 

          00 至 13：00 休息）。 

 

       (四)該校教室及部分辦公室位於戒護區，依規定禁止攜帶手機入內及限制上網。 

 

       (五)該校全體教師除依教育部學校教職員敘薪待遇支薪外，另可每月支領直接戒護加給  

          4000 元、特殊教育職務加給 600 元及少年矯正學校特別獎勵金 1000 元至 1500 元。 

       (六)該校教師類科計有：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史地）、公民、物理、化學、生物、 

          音樂、美術、體育、餐飲管理、汽車科、資料處理科、輔導科等類科。 

       (七)該校為法務部矯正署少年矯正學校，性質特殊，歡迎充滿熱忱具教育理念的夥伴 

          加入。 

 

 十五、法務部所屬明陽中學相關權利義務         

       (ㄧ)該校無寒暑假，但教師無論是否兼任行政職，均按年資核予休假並得申請強制休 

          假補助費。 

       (二)除一般教師待遇外，另有特別獎勵與加給，如特別獎勵金 1000 元至 1500 元，持 

          有特殊教育教師證書之加給 1800 元(無者 600 元)、直接戒護加給 4000 元。 

       (三)可申請宿舍。 

       (四)辦公室及教室位於戒護區內，依法務部矯正署規定不得攜帶手機、使用網路或其他 

          通訊器材及設備。 

       (五)上、下班時間應準時並按掌形機到離、勤。 

       (六)其他未臚列項目依少年矯正教育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法務部所屬敦品中學相關權利義務 

      (ㄧ)該校收容感化教育學生，為顧及渠等受教權，該校教師無寒暑假，每天在校上班時 

         間，應配合學校特性與教學及輔導學生之需要。 

      (二)該校教師依少年矯正學校特別獎勵及支給辦法規定，可申請國民旅遊卡之休假補助 

         費。 

      (三)該校實施彈性上班：上午 7：30 至 8：10 上班；16：30 至 17：10 下班（中午 12： 



         00 至 13：00 休息）。 

      (四)該校教室及辦公室位於戒護區，手機等電子產品之使用及上網依校內規定予以限 

         制。 

      (五)該校教師除依教育部學校教職員敘薪待遇支薪外，另每月可支領直接戒護加給 4000 

         元、特殊教育職務加給 600 元及少年矯正學校特別獎勵金 1000 元至 1500 元。 

      (六)該校現有教師類科計有：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公民、物理、資訊科技、資料 

         處理、音樂、體育、美術、餐飲管理、汽車、電機、輔導、特殊教育等類科。 

      (七)該校為法務部矯正署少年矯正學校，性質特殊，歡迎充滿熱忱具教育理念的夥伴加 

         入。 

 

十七、法務部所屬勵志中學相關權利義務 

      (一)該校為法務部所屬矯正學校，全年度授課，無寒暑假。 

      (二)達成介聘人員不得拒絕兼任導師及指導各科教學活動與競賽；且達成介聘人員均須 

         配合本校校務發展及專案計劃之安排等。 


